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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 总 则
第一条 为规范全区林地占补平衡指标管理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》《安徽省林地保护管理条例》《安徽省林业局关于印发《安徽省林地占补平衡指标管理暂行办法》的通知》（林资函〔2024〕56 号）等规定，制定本办法。 
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杜集区林地占补平衡指标管理。 
第三条 林地占补平衡，是指因勘查、开采矿藏和各类建设 工程占用林地时，应当补充与所占林地数量相等的林地，确保林地总量基本稳定。林地占补平衡指标，是指通过划定补充林地，经审查核定进入补充林地储备库，用于林地占补平衡核算使用的有效指标。 
第四条 建设项目拟占用林地的，应当具备林地占补平衡指标，实行先补后占、以补定占。 
第五条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杜集分局负责全区的林地占补平衡指标管理。 
第二章 林地占补平衡指标产生与使用
第六条 建设项目占用林地应当落实林地占补平衡，组织划定补充林地，各镇（街道）为补充林地实施主体，建立补充林地储备库。补充林地每年划定 2 次，分别于5月、10月划定，经审查合格的，进入补充林地储备库，获得林地占补平衡指标。 
第七条 按照即用即算的原则核算林地占补平衡指标。 
第八条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杜集分局应当加强补充林地储备库监管，严格进、出库管理。进入补充林地储备库内地块不得挪作他用，根据具体情况纳入人工造林任务，进行核查验收。
第九条 补充林地储备库内的地块符合变更为林地标准的，应当通过国土年度变更调查调整为林地，纳入林地管理，予以出库。 
第十条 补充林地储备库内地块 3 年内未变更为林地的，应当清算出库，并从获得林地占补平衡指标中予以核减，原则上不得再次划入。 
第十一条 建设项目占用林地使用林地定额时，应当匹配同等数量的林地占补平衡指标。林地占补平衡指标不足的，可以通过交易方式获取。
第三章 林地占补平衡指标交易
第十二条 林地占补平衡指标交易主体为区政府，本级林业主管部门负责办理，不得以任何形式委托其他单位、组织或个人办理。 
第十三条 林地占补平衡指标交易流程，一般按照如下流程实施：
一、受让方向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杜集分局提出需求交易购买申请。
二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杜集分局组织开展交易，由交易双方协商确定交易价格，签订指标转让合同。
三、受让方向转让方汇缴林地占补平衡指标交易价款。
第十四条 交易完成后，林地占补平衡指标交易价款支付，受让方按照指标转让合同约定，将转让指标的总价款一次性汇缴转让方指定的账户。
第四章 附 则
第十五条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杜集分局应当建立有关台账，做好档案管理工作。 
第十六条 本办法由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杜集分局负责解释。
第十七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，有效期 2 年。
